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=府  〔2018〕  112号

三亚市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三亚市促进总部经济发展

暂行办法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各管委会,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:

《三亚市促进总部经济发展暂行办法》已经七届市委常委会
笫刀 次会议和七届市政府笫⒛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,现印发给

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

(此件主动公开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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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促进总部经济发展暂行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-条 为全面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

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》(中发 〔2018〕 12号 )和 《海南省人

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总部经济发展的工作意见》(琼府办

〔⒛I8)37号 ),加快推进自由贸易区 (港 )建设,加快三亚经济

结构转型升级和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,鼓励内外资企业和国际组

织 (机构 )在三亚设立总部,加强各类总部聚集,促进总部经济

发展,现结合三亚实际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J总部企业包括新落户总部企业和现有总

部企业。新落户总部是指 20I8年 1月 1日 (含 )以后在三亚市设

立或迁入三亚市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、综合型 (区域型 )总部、

高成长型总部、国际组织 (机构 )地区总部。现有总部是指⒛18

年 1月 1日 以前在三亚市范围内设立且存续至今的跨国公司地区

总部、综合型 (区域型)总部、高成长型总部、国际组织 (机构 )

地区总部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三亚市范围内设立,工商注册和税

务登记地在三亚市并取得海南省促进∫总部经济发展联席会议依据

《海南省总部企业认定管理办法》颁发认定证书的总部企业。自

《海南省总部企业认定管理办法》出台后,海南省内总部企业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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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变更注册地在三亚市的,不纳入本办法扶持对象,不享受本挟

持政策。

第二章 政策支持条款

第四条 开办补助 经初次认定的新落户跨国公司地区总

部、综合型 (区域型 )总部、高成长型总部实际到位注册资本在

5000万元以内的部分,按 1%给予补助;超过5000万元至2亿元

的部分,按 2%给予补助;超过 2亿元的部分,按 3%给予补助,

总部企业落户开办补助资金累计最高不超过20Oo万元。经初次认

定的新落户国际组织 (机构 )地区总部给予补助 2OO万元。开办

补助分五年支付,每年支付 20%。

第五条 经营贡献奖励

(一 )基础贡献奖励

经初次认定的新落户总部企业,自 认定当年起 5年内按照每

年对三亚地方财力贡献 (不含个人所得税及与房地产相关的财力

贡献,下同)给予奖励支持,前 3年按⒛%给予奖励支持,后 2

年按们%给予奖励。

经初次认定的现有
`总
部企业,自 认宸当午起 5年内按照每年

对三亚地方财力贡献的环比增量部分给予ω%奖励支持。
(二 )上台阶贡献奖励

对认定为旅游业、现代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经初次认定的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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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企业,享受本扶持政策期间,每年实际对三亚地方财力贡献 200O

万元—4000万元,在享受基础贡献奖励基础上,奖励标准提高 3

个百分点;每年实际对三亚地方财力贡献4000万元一⒃00万元,

在享受基础贡献奖励基础上,奖励标准提高 5个百分点;每年实

际对三亚地方财力贡献⒛00万元以上,在享受基础贡献奖励基础

上,奖励标准提高 8个百分点。

对认定为高新技术产业等笫二产业的经初次认定的总部企

业,享受本扶持政策期间,每年实际对三亚地方财力贡献30O0万

元—5000万元,在享受基础贡献奖励基础上,奖励标准提高 3个

百分点;每年实际对三亚地方财力贡献50O0万元-10000万元,

在享受基础贡献奖励基础上,奖励标准提高 5个百分点;每年实

际对三亚地方财力贡献 100O0万元以上,在享受基础贡献奖励基

础上,奖励标准提高 8个百分
`点
。

对认定为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等笫一产业的经初次认定的总部

企业,享受本扶持政策期间,每年实际对三亚地方财力贡献 1000

万元—30O0万元,在享受基础贡献奖励基础上,奖励标准提高 3

个百分点;每年实际对三亚地方财力贡献3000万元-5000万元,

在享受基础贡献奖励基础上,奖励标准提高 5个百分点;每年实

际对三亚地方财力贡献sO0O万元以上,在享受基础贡献奖励基础

上,奖励标准提高 8个百分j茕 。

(三 )增量贡献奖励

经初次认定的总部企业自认定当年起 5年内连续 2年经营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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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的对三亚地方财力贡献呈增长且比上年度增长率不低于30%,

给予企业对三亚地方财力贡献增量的30%奖励,增量奖励每年最

高不超过⒛00万元。

第六条 管理人员奖励 对经初次认定的总部企业的高管、

认定为三亚市高层次人才的j总 部企业人员在前 5年中每年根据其

对三亚地方财力贡献给予奖励,前 3年按ω%给予奖励,后 2年

按佃%给予奖励。

总部企业享受三亚市相关人才服务政策,包括高层次人才落

户、医疗、子女教育、人事档案管理、职称评定、社会保障等。

第七条 办公用房租房补贴 在三亚市无自有产权办公用房

的,经初次认定的
`总
部企业租用商务写字楼用于自用办公用房的,

自获得认定资格之日起根据办公用房租赁合同金额 (若实际租赁

价格高于房屋租金市场指导价的,则按市场指导价计算租房补贴 )

给予租金补贴不超过 5年 ,前 3年补贴年度租金的50%,后 2年

补贴年度租金的30%,每年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 I20万元。

第∧条 购房补贴 在三亚市无自有产权办公用房的,经初

次认定的总部企业自获得认定资格之日起 5年内购置总部自用办

公用房的,按照购房合同金额 (若实际购买价格高于市场指导价

的,则按市场指导价计算购房补贴)的 8%给予补贴,在其取得房

屋产权证后分五年支付,每年支付 20%,累计补贴金额最高不超

过2O00万元。

购房补贴、办公用房租房补贴可以同时申请,但获得的累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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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用房补贴资金不超过最高一项补贴。享受补贴期间,自 用办

公用房不得对外出售、出租或改变用途,因特殊原因必须对外出

售、出租或改变用途,总部企业已领取的办公用房补贴资金应予

退还。

第九条 培育企业发展奖励 对经认定的总部企业首次被评

为世界企业500强的,给予—次性⒛O0万元奖励,首次被评为中

国企业500强 的,给予一次性 500万元奖励,首次被评为中国民

营企业50O强的,给予一次性 20O万元奖励。

第十条 集聚区奖励 对形成总部经济集聚的园区运营管理

机构,根据园区内企业形成的三亚地方财力贡献予以一定比例奖

励。

第十一条 绿色服务 在市政务中心设立总部企业绿色服务

窗口,经认定的总部企业需要办理行政审批手续的,凭认定文件

可享受全程代办和优先服务。

第十二条 特别支持 对新重点引进对三亚市经济社会发展

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企业,可按
“
一事一议

”
给予政策支持。

第三章 组织实施

第十三条 建立三亚市促进总部经济发展联席会议 (以下简

称
“
联席会

”)制度,统筹全市
`总
部经济发展工作,负责研究解决

工作推进中的重大问题和重大事项。联席会办公室 (以下简称
“
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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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席办
”)设在市商务会展局,承担联席会议日常工作。

第十四条 总部企业政策兑现流程:奖补资金每年申报和审

核拨付一次。市联席办每年负责组织政策兑现工作,经认定的总

部,需准备下列材料:

I.总部企业认定申请表;

2.公司营业执照、纳税证明材料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、股东信

息证明、验资报告;

3.总部承诺提供全部材料真实性及违反承诺应承担的法律责

任的承诺函;

4.省联席办颁发的总部认定证书;

5.申 请扶持种类、额度及相关证明材料;

6.主要股东或申请企业经审计的上年度财务报告;

以上材料一式叁份,附电子版光盘,报送市联席办。由市联

席办作出审核意见上报联席会议审议,审议通过后由市联席办负

责组织实施。

第十五条 企业隐瞒真实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获得资格认定

和奖补的,除按照规定取消
`总
部企业资格和终止享受优惠政策外,

责令其退回奖补所得,将其列入市信用信刂息共享平台
“
黑名单∴

第十六条 享受本办法支持政策的总部企业须书面承诺自享

受三亚市∫总部企业奖补资金之日起,I0年内工商注册地和税务登

记地不迁离三亚市,如搬离或更改的,应全额退还已按本办法享

受到的奖补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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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本办法与三亚市其他同类型优惠支持政策,总部

企业可按就高原则申请享受,但不得重复享受。本办法的扶持政

策每个·总部企业最多享受 5年。

第十八条 氵总部企业 (国 际组织 (机构 )地 区总部除外)年

度获得的市财政奖补资金总额,最高不超过总部企业当年对三亚

地方财力贡献和对省级财力贡献省级奖励三亚部分的总额,超过

部分可结转到享受政策年度期间内再相应予以拨付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九条 本办法中所称
“
以内

”“
不超过

”“
不低于

”
均含

本数,数值区间中的前一个不含本数、后一个含本数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市商务会展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一条 《三亚市培育促进总部经济发展暂行规定》(三

府 〔⒛11〕 131号 )和 《三亚市促进海棠湾
`总
部经济和现代服务业

发展优惠政策暂行办法》(三府 〔⒛13)140号 )自 本办法施行之

日起废止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施行。

抄送:市委办,市人大办,市政协办。

三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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